[bookmark: _GoBack]《关于“亩产效益”评价企业差别化价格政策有关事项的通知（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
2025年11月，省政府印发《关于落实节水优先方针全面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的意见》（鲁政发〔2025〕12号），要求将差别化水价加价行业范围扩大到所有淘汰类、限制类和“亩产效益”评价D类企业，基本价格按不低于一般非居民用户3倍标准核定。
二、政策依据
《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落实节水优先方针全面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的意见》（鲁政发〔2025〕12号）、省发展改革委等9部门《关于印发〈关于深化水价机制改革促进水资源集约节约利用的实施方案〉的通知》（鲁发改价格〔2021〕1059号）、《山东省发展改革委关于“亩产效益”评价企业差别化价格政策有关事项的通知》（鲁发改价格〔2022〕56号）、威海发展改革委等3部门《关于“亩产效益”评价企业差别化价格政策有关事项的通知》（威发改发〔2025〕298号）等文件规定。
三、制定过程
为落实省文件精神，我局会同工信、财政部门拟定我市“亩产效益”评价企业差别化价格政策。
四、出台目的
贯彻落实省政府文件要求，完善节水价格政策，充分发挥价格机制在水资源配置中的调节作用，推动全社会节约集约用水，促进我市新旧动能转换和经济高质量发展。
五、主要内容
（一）实施范围。荣成市政府有关部门公布的“亩产效益”评价改革列入D类的企业。
（二）差别化用电价格政策。继续按鲁发改价格〔2022〕56号文件规定执行。实行年度递增加价政策。按照第一年加价0.05元，第二年加价0.1元，连续三年及以上加价0.15元的标准收取。
（三）差别化用水价格政策。对我市“亩产效益”评价D类企业，基本水价（综合水价扣减水资源税和污水处理费后的部分）按一般非居民用户3倍标准执行。
（四）其他事项。明确差别化水价政策执行周期、收入管理等。
六、政策解读科室
荣成市发展和改革局价格管理科，联系电话：0631-7550887。

